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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鲜冻兔肉及副产品》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我国兔肉产量居世界首位，是兔肉生产大国、又是出口大国，是出口冻兔肉的主要国家之一，

年出口量约占世界的 60%。近年来，国内肉兔产业正处于发现相对迅速的趋势，国内兔出栏量、兔

肉产量以及兔存栏量逐渐增加。据调查，自 2007年起国内市场兔肉消费量与价格呈现逐年稳步上

涨的趋势。随着肉兔及其副产品市场需求逐年上升，肉兔产业在国内也越来越受关注，兔肉以其

高蛋白、低脂肪、易吸收的特点，获得了一部分消费者的青睐，成为人们肉类消费的新选择。目

前，全世界约有 106个国家（含中国）从事肉兔业生产，年产兔肉 100万吨—120万吨，国外兔肉

生产水平较高、消费需求量大，在欧美国家兔肉制品种类达上千种，占肉类总量的 40%～70% 。近

几年，随着我国出口量的增加，欧美国家对我国“苛刻条件”、“绿色壁垒”等限制，另方面，

由于我国兔肉相关标准缺失,兔产品种类少，质量等级参差不齐，优劣混杂，很多具备出口资质的

肉兔加工企业都过不了质量关，严重制约了我国兔肉相关企业的国外市场竞争力。修订该标准主

要是规范鲜冻兔肉及副产品的质量要求、加工技术要求和感官指标、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签

标志、包装储存、运输要求，为保障和提升我国兔肉产品质量提供依据，因此亟需制定鲜冻兔肉

及副产品相关标准，规范、统一我国兔肉生产加工行为。 

为规范鲜冻兔肉的生产要求，我国曾制定GB/T 17239—2008《鲜冻兔肉》，对规范鲜冻兔肉

的生产加工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原标准已执行10年，有些内容和技术参数需要补充和修改。另外，

原标准未涵盖兔副产品加工质量和加工技术的相关要求，因此，该标准已不适应当前兔肉产业的

现状。为此，山东省肉类协会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标委发[2020]6 号文件）2020 年推

荐性国家标准计划项目（计划号：20200930-T-326）的要求，承担GB/T 17239-2008《鲜冻兔肉及

副产品》的修订工作。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提出，全国屠宰加工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516）

归口，由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农业农村部屠宰技术中心）等单位负责标准制定工作。 

（二）起草单位 

本标准起草单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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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 

（三）主要工作过程 

1.起草阶段 

（1）项目启动，成立标准起草小组。接到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2020 年推荐性国家标准计

划项目（国标委发[2020]6 号文件）后，2020年4月24日，山东省肉类协会组织成立标准起草组，

制定标准制修订工作计划，明确参加起草单位和人员及其职责分工，研讨标准框架和提纲，确定

标准编制工作进度安排及要求。 

（2）收集、查阅资料，编制标准讨论稿。2020年4月—6月，起草组人员收集、整理国内、外

鲜冻兔肉及副产品加工相关标准及技术资料，讨论标准关键技术内容，编制标准讨论稿。8月，山

东省肉类协会组织起草组召开《鲜冻兔肉及副产品》讨论会议，研讨标准技术要点，修改标准讨

论稿。  

2.征求意见阶段 

2020年9月，起草组形成《鲜冻兔肉及副产品》（征求意见稿），山东省肉类协会于9月25日

发出“关于对国家标准《鲜冻兔肉及副产品》征求意见的函”对外公开征求意见。 

2020年9月—10月，共征集到14家单位的49条意见，编制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其中有5家单

位提出了48条意见、有9家单位无意见。 

2020年10月23日，召开国家标准《鲜冻兔肉及副产品》征求意见起草单位讨论会议，进一步

研讨处理征求意见，共有7家单位参与会议，起草组对征集到的48条意见进行讨论，有26条意见被

采纳，3条部分采纳，19条不采纳。 

2020年10月28日，组织起草组人员赴临沂东升食品有限公司进行现场调研，主要对兔肉产品

规格、兔副产品规格及兔产品市场有关情况进行现场考察座谈交流。 

2020年12月17日，召开《鲜冻兔肉及副产品》讨论会议，这次会议全体起草单位和起草人全

部到会，对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全面进行了讨论、补充和修改，形成了《鲜冻兔肉及副产品》（征

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一）编制原则 

标准制定过程中，深入分析总结国内外鲜冻兔肉及副产品生产现状和市场情况，密切联系企

业生产实际情况，确保标准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便于实施和推广，进一步促进我国鲜

冻兔肉及副产品加工规范化发展。本标准的制定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科学性原则。参考国内外法规、标准和有关文献资料，结合对企业的调研情况，科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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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标准体系框架，并对其进行详细的说明。 

二是与国际接轨的原则。参考或借鉴国际组织及国外发达国家相关标准或经验。 

三是适用性原则。与我国现行食品法律、法规协调一致的原则。该标准的修订，有利于规范

和指导目前国内兔肉生产和市场销售，确保肉品质量，避免因市场上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导致的客

户投诉，同时有利于改善全国肉品市场运行状态，更好的促进国内兔加工技能的提升和肉品行业

的健康发展。 

（二）主要内容的依据 

标准名称《鲜冻兔肉及副产品》 

制定依据：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20 年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项目（国标委发[2020]6 号文件）的

要求确定。 

条文：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鲜冻兔肉及副产品相关的术语和定义、加工技术要求、产品规格、感官指标、

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签、标志、包装、储存、运输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健康活兔经屠宰、加工的鲜冻兔肉及兔副产品。 

修订依据：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定：“范围应明确界定

标准对象和所涉及的各个方面”。 

本次《鲜冻兔肉及副产品》进行修改、补充，原标准条文没有涉及兔副产品相关内容。根国

内企业实际的加工、生产和市场需求情况情况，本次修改，增加了兔副产品及术语定义，将标准

的范围和内容进行细化，从术语、定义、技术要求、质量要求、产品规格、感官指标、检验方法、

检验规则、标签、标志、包装、储存和运输等各个方面对鲜冻兔肉及副产品进行描述和规范，对

指导行业发展，促进市场流通、消费提高加工水平，消除因标准差异造成的壁垒，服务国家经济

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条文：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

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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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

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6388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GB/T 19480 肉与肉制品术语 

GB/T 20575 鲜、冻肉生产良好操作规范 

NY 467  畜禽屠宰卫生检疫规范 

NY/T 3383  畜禽产品包装与标识 

NY/T 3470  畜禽屠宰操作规程 兔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程 

修订依据： 

本部分列出了标准正文中引用的相关标准和文件。目前国内关于鲜冻兔肉屠宰和加工、分割

方面主要标准法规性文件有 GB/T20575、NY467、NY/T3470等。畜禽产品属于农产品范畴，畜禽产

品的包装和标识应参照《农产品包装和标识管理办法》、NY/T 3383-2018《畜禽产品包装与标识》

中相关的规定执行。GB/T 19480-2009 《肉与肉制品术语》中的术语和定义适用本标准。 

本文件是推荐性国家标准，原标准中强制性国家标准及安全指标不再引用。 

条文： 

3 术语和定义 

GB/T 1948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鲜兔肉  fresh rabbit meat 

活兔屠宰、加工后，不经过冷冻处理的兔肉，包括热鲜兔肉和冷却兔肉。 

修订依据： 

GB/T20575-2019 《鲜、冻肉良好操作规范》中规定：“鲜、冻肉”是指屠宰畜禽加工后获得

的肉品，包括热鲜肉、冷却肉和冷冻肉。 

条文： 

3.2 

冻兔肉  frozen rabbit meat 

活兔宰杀、加工后，在低于-28℃环境下，将肉中心温度降低到-15℃以下的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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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依据： 

GB/T 19480-2009《肉与肉制品术语》中规定“冷冻肉”是指在低于-23℃环境下，将肉中心

温度降低到≤-15℃的肉。综合上述定义中的描述，进一步完善了“冻兔肉”定义。 

条文： 

3.3 

兔副产品  Rabbit byproducts 

活兔宰杀、加工后，所得内脏（心、肝、胃、肾）、头等可食用的产品。 

修订依据： 

增加了“兔副产品”定义，这与本文件《鲜冻兔肉及副产品》相对应，对兔副产品定义进行

描述。GB 2707-2016 《鲜（冻）畜、禽产品》中规定：“畜、禽副产品”是指活畜猪、牛、羊、

兔等）、禽（鸡、鸭、鹅等）宰杀、加工后，所得畜禽内脏、头、颈、尾、翅、脚（爪）等可食

用的产品。GB 12694-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畜禽屠宰加工卫生规范》中规定“食用副产品”

是指畜禽屠宰、加工后，所得内脏、脂、血液、骨、皮、头、蹄（或爪）尾等可食用的产品。 

删除内容：原标准中 3.3“肉眼可见异物”定义 

修订依据：肉眼可见异物，鲜冻兔肉及副产品只要有不适合食用的部分，均为异物，故不再

对此内容进行定义解释。 

条文： 

其他术语和定义（略）。 

修订依据： 

规定了兔分割产品和副产品各类产品的定义。 

根据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兔产品通用的生产加工技术要求和产品各部位规格要求，结合生产加

工实际情况进行确定的。 

条文： 

4 技术要求 

4.2  原料 

4.2.1  活兔应健康良好，并附有产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出具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4.2.2  屠宰加工厂应在活兔入厂时查验可追溯信息。 

修订依据： 

本条规定了鲜冻兔肉及副产品屠宰加工的原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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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2707-2016《鲜（冻）畜、禽肉》中规定“原料要求”是指屠宰前的活畜、禽应经动物卫

生监机构检疫、检验合格。 

GB 12694-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畜禽屠宰加工卫生规范》中“6.2宰前检查：6.2.1供宰

畜禽应附有动物检疫证明。6.2.2供宰畜禽应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规程进行宰前检查。应

按照有关程序，对入场畜禽进行临床健康检查，观察活畜禽的外表，如畜禽的行为、体态、身体

状况、体表、排泄物及气味等。对有异常情况的畜禽应隔离观察，测量体温，并做进一步检查。

必要时，按照要求抽样进行实验室检测。 

NY/T 3470-2019《畜禽屠宰操作规程 兔》中“4 宰前要求：4.1待宰兔应健康良好，并附有

产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出具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综合上述以及结合《兔屠宰检疫规程》（农医发〔2018〕9号）中 5的相关要求，才能保证入

厂动物的健康安全，防止染病动物及动物产品进入人类食物链”之规定修订。 

条文： 

4.3屠宰加工 

4.3.1卫生要求 

屠宰加工过程中的卫生要求应符合GB/T 20575、NY/T 3470的要求。 

修订依据： 

本条规定了鲜冻兔肉屠宰加工的卫生要求。 

卫生控制是鲜冻兔肉加工企业保证肉品质量安全的重点，贯穿于整个生产过程，涵盖厂房、

车间、设施与设备、人员健康与卫生、生物安全、工作服等内容。GB/T 20575-2019《鲜、冻肉生

产良好操作规范》对屠宰企业选址及厂区环境、厂房和车间、屠宰和加工的卫生控制以及卫生管

理均作了规定。SN/T 3470-2019《畜禽屠宰操作规程 兔》规定了屠宰企业鲜、冻肉生产的各环节

良好操作规范。鲜冻兔肉加工企业卫生条件应满足上述标准的要求，按照严格的生产规程和卫生

要求进行生产，在此基础上还可通过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分析加强对其加工工序或关键污染环

节的卫生控制。 

条文： 

4.3.2屠宰 

经宰前检查合格的活兔屠宰前应经致昏,屠宰过程应实施同步检验检疫。 

修订依据：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3976478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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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T 3470《畜禽屠宰操作规程  兔》中“5 屠宰操作程序和要求：5.1致昏，5.2宰杀放血，

5.3去头，5.4剥皮，5.5去内脏，5.6检验检疫。” 

条文： 

4.3.3  检验检疫 

同步检验按照NY 467的要求执行，检疫按照农医发[2018]9号的要求执行。 

修订依据： 

检验按照NY467-2001《畜禽屠宰卫生检疫规范》的7.1“家畜宰后卫生检验”要求执行，检疫

按照农医发【2018】9号的要求执行。” 

条文： 

4.3.4预冷 

4.3.4.1 兔肉产品 

冷却设定温度为0℃～4℃，冷却时间不少于45 min，使肉中心温度降至7 ℃以下。 

修订依据： 

GB 12694-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畜禽屠宰加工卫生规范》中“4.3车间温度控制：4.3.1

应按照产品工艺要求将车间温度控制在规定范围内。预冷设施温度控制在0 ℃～4 ℃。”“7屠宰

和加工的卫生控制：7.6按照工艺要求，屠宰后胴体和食用副产品需要进行预冷的，应立即预冷。

冷却后，畜肉的中心温度应保持在7℃以下。” 

GB/T 20575-2019《鲜、冻肉生产良好操作规范》中“9.3.6胴体、分割胴体、分割肉和可食

用副产品进行冷却或冷冻时，应遵守以下要求：f）经冷却后，在分割后24h内使畜肉中心温度不

高于7℃。” 

NY/T 3470-2019《畜禽屠宰操作规程 兔》中“5.12冷却：5.12.1冷却设定温度为0℃～4 ℃，

冷却时间不少于45min。5.12.2冷却后的胴体中心温度应保持在7℃以下。” 

条文： 

4.3.4.2 兔副产品 

按照加工工艺要求，需要进行预冷的应立即预冷。预冷后，内脏产品中心温度应保持在3℃

以下。 

修订依据： 

GB 12694-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畜禽屠宰加工卫生规范》中7.6按照工艺要求，屠宰后胴

体和食用副产品需要进行预冷的，应立即预冷。内脏产品中心温度应保持在3℃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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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0575-2019《鲜、冻肉生产良好操作规范》中9.3.6 f）经冷却后，在分割后24h内使畜

肉中心温度不高于7℃，可食用副产品中心温度不高于3℃，且所有产品中心温度不低于0℃。NY/T 

3470-2019《畜禽屠宰操作规程-兔》中5.12.3冷却后副产品中心温度应保持在3℃以下。 

条文： 

4.3.5加工 

4.3.5.1加工间环境温度应控制在12 ℃以下。 

    4.3.5.2产品加工应符合NY/T 3470 要求。 

修订依据： 

GB 12694-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畜禽屠宰加工卫生规范》中“4.3车间温度控制：4.3.1

应按照产品工艺要求将车间温度控制在规定范围内。分割车间温度控制在12 ℃以下。” 

GB/T 20575-2019《鲜、冻肉生产良好操作规范》中9.3.4冷剔骨分割时环境温度不应高于12℃。 

NY/T 3470-2019《畜禽屠宰操作规程 兔》中“5.13.2分割车间的温度控制在12℃以下。” 

条文： 

4.3.6 冻结 

冻结间的温度应低于-28 ℃、相对湿度80 ﹪～95 ﹪的条件下，在48h内使产品中心温度降至

-15 ℃以下。 

修订依据： 

GB 12694-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畜禽屠宰加工卫生规范》中“4.3车间温度控制：4.3.1

应按照产品工艺要求将车间温度控制在规定范围内。冻结间温度控制在-28 ℃以下。”“7屠宰和

加工的卫生控制：7.6按照工艺要求，屠宰后胴体和食用副产品需要进行预冷的，应立即预冷。生

产冷冻产品时，应在48 h内使肉的中心温度达到-15℃以下方可进入冷藏储存库。” 

GB/T 20575-2019《鲜、冻肉生产良好操作规范》中9.3.6 g）经冻结后，在分割后48h内肉品

的中心温度不高于-15℃。 

NY/T 3470《畜禽屠宰操作规程  兔》中“5.14冻结：冻结间的温度为-28℃以下，待产品中

心温度降至-15℃以下转入冷藏间储存。” 

条文： 

4.3.7 净含量 

净含量以产品标签或外包装标注为准，允许短缺量应符合《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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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依据： 

净含量要求未进行修订，继续沿用。 

条文： 

5.产品规格 

产品规格详见附录A。 

修订依据： 

根据本文件立项的要求及结合目前市场上已有的鲜冻兔肉及副产品规格进行了规定。 

条文： 

6感官指标 

鲜冻兔肉及副产品感官指标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鲜 冻兔肉及副产品感官指标 

项目 鲜兔肉及副产品 冻兔肉及副产品（解冻后） 

色泽 
肌肉呈固有的颜色，有光泽；脂肪呈白色

或微黄色；副产品应具有的色泽 

肌肉呈固有的颜色；脂肪呈乳白色或浅

黄色；副产品应具有的色泽。 

组织状态 
有弹性，指压后的凹陷部位可很快恢复； 

副产品具有产品应有的状态。 

肉质紧密，有坚实感； 

副产品具有产品应有的状态。 

气味 具有产品应具有的气味，无异味 具有产品应具有的气味，无异味 

肉眼可见异物 无正常视力可见异物 

修订依据： 

鲜冻兔肉感官指标没有变化，继续沿用。兔副产品感官指标结合产品实际情况及应符合GB 2707

中3.2规定。 

条文： 

7 检验方法 

7.1组织形态、色泽、气味的测定 

将样品置于自然光或相当于自然光的感官评定室，观察组织形态、色泽并注意鉴别气味。 

修订依据：未修订 

条文： 

7.2肉眼可见异物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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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视觉鉴别，与鉴别组织状态、色泽、气味同时进行。 

注：冻兔肉应解冻后检验。 

修订依据：未修订 

删掉内容：微生物指标、理化指标 

修订依据： 

GB2707《国家食品安全标准 鲜（冻）禽肉产品》未进行微生物指标进行要求。同时，结合国

内外对鲜冻兔肉及副产品要求，故删掉微生物指标。 

本文件是推荐性国家国标，不在引用强制性国家标准及安全指标，故删掉理化指标。 

条文： 

7.3 净含量的测定 

按照JJF1070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程的方法测定。 

修订依据：未修订。 

条文： 

8检验规则 

8.1  组批、抽样 

8.1.1  组批 

同日生产、同一品种的产品为一批 

8.1.2  抽样： 

8.1.2.1  抽样数量：从同批产品中随机按表 2抽取样本。 

 

表 2 抽样规则 

批量范围/件（箱） 样本数量/件（箱） 

1～25 1 

26～100 5 

101～250 10 

251～500 15 

501～1000 17 

1000～2500 20 

8.1.2.2检验样品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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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表 2的要求抽取每一检验批样本数，每件（箱）抽取样品量不少于 50g，总量应不少于 1000g。 

    修订依据： 

NY/T 3227-2018《屠宰企业畜禽及其产品抽样操作规范》5.2.2.2.1按照批数抽样。 

条文： 

8.2检验 

8.2.1  出厂检验 

8.2.1.1  每批出厂产品应经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8.2.1.2  检验项目为标识、包装、感官、净含量（定量包装商品）。 

8.2.2  型式检验 

8.2.2.1  每年至少进行一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进行型式检验： 

a）更换设备或长期停产再恢复生产时； 

b）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c）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8.2.2.2  型式检验按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确定的项目进行。 

   修订依据： 

鲜冻兔肉出厂检验项目删除了微生物指标、挥发性盐基氮要求，因微生物指标去掉未再做要

求，挥发性盐基氮根据企业多年来的检测数据，产品在保质期挥发性盐基氮均在指标要求内，故

不在作为出厂检验项目。增加了兔副产品出厂检验项目，兔副品的检验的项目根据多家屠宰加工

企业实际加工生产出厂情况而定。 

型式检验内容是根据国家对食品安全要求越来越高越严，国家相关食品安全方面的法规不断

更新、扩项，且逐步与国际接轨，因而就不修订到具体检测哪些项目，而应根据法律法规的不断

更新而更新。 

条文： 

8.3判定 

检验项目结果全部符合本文件，判为合格品。若有一项或一项以上指标不符合本部分要求时，

可以在同批次产品中加倍抽样进行复验。复验结果合格，则判为合格品；如复验结果中仍有一项

或一项以上指标不符合本部分要求，则判该批次为不合格品。 

修订依据： 

去掉微生物判定的依据，其他内容不变，继续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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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 

9 标签、标志、包装、储存和运输 

9.1标签、标志 

9.1.1  标签与标识应符合《农产品包装和标识管理办法》和NY/T 3383的规定。 

9.1.2  运输包装的标志应符合GB/T 191、GB/T 6388的规定。 

修订依据： 

《农产品包装和标识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以及

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包装销售的农产品，应当在包装物上标注或者附加标识标明品名、

产地、生产者或者销售者名称、生产日期。有分级标准或者使用添加剂的，还应当标明产品质量

等级或者添加剂名称。” NY/T 3383《畜禽产品包装与标识》规定了畜禽产品包装与标识相关包

装、标识要求，适用于屠宰加工厂（场）的鲜、冻畜禽产品的包装与标识。GB 7718《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适用于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预包装食品标签和非直接提供给消费

者的预包装食品标签。未预包装产品的标签与标识应符合《农产品包装和标识管理办法》和 NY/T 

3383的规定。 

条文： 

9.2包装 

9.2.1包装材料应符合相应卫生标准要求。 

9.2.2包装印刷油墨应无毒，不影响美观无渗漏。 

修订依据：该条未修订，继续沿用。 

条文： 

9.3储存  

产品应储存在清洁卫生的场所，不应与有毒有害、有异味、易挥发的物品同处储存。鲜兔肉

及副产品应在0 ℃～4 ℃ 、相对湿度大于90 ﹪的条件下储存；冻兔肉及副产品应在-18 ℃以下、

相对湿度大于90 ﹪条件下储存。 

修订依据：增加了“副产品”，其他内容继续沿用。 

条文： 

9.4.1热鲜兔肉及热新鲜食用副产品装运前应冷却到室温，在常温条件下运输时间不应超过 2h。 

9.4.2冷却兔肉及副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应采取降温措施或制冷设备，使箱内温度保持在 0℃～4℃。

使产品中心温度始终保持在 4℃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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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3冻兔肉及冻副产品在运输过程中箱体内温度应保持在-15°C及其以下的温度。 

 修订依据： 

GB/T 20799-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肉和肉制品经营卫生规范》中第 4章规定：“鲜肉及

新鲜食用副产品装运前应冷却到室温。在常温条件下运输时间不应超过 2h”、“冷却肉及冷藏食

用副产品装运前应将产品中心温度降低至 0℃～4℃，运输过程中箱体内温度应保持在 0℃～4℃，

并做好温度记录”、“ 冻肉及冷冻食用副产品装运前应将产品中心温度降低至-15℃及其以下的

温度，运输过程中箱体内温度应保持在-15℃及其以下的温度，并做好温度记录”。 

附    录  A 

（资料性） 

修订依据： 

根据目前国内、外兔肉产品在市场销售的通用规格要求确定的。 

整只兔和兔后腿规格的确定是按照国内、外大多数销售订单中的常用重量要求规定的。 

整只兔分为 4 个规格，分别为 L级（大于 1500g）、M级（1001g-1500g）、S级（600g-1000g）、

XS级（小于 600g）； 

兔后腿分为 5 个规格，分别为 XL级（大于 325g）、L级（276g-325g）、M级（226g-275g）、

S级（175g-225g）、XS级（小于 175g）。 

兔前腿和兔头规格的确定是按照国内大多数销售订单中的常用重量要求规定的。 

兔前腿分为 3 个规格，L级（大于 130g）、M级（70g-130g）、S级（小于 70g）； 

兔头分为 3个规格，L 级（大于 120g）、M级（70g-120g）、S级（小于 70g）。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无。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项目 
规格/g 

XL(特大) L（大） M（中） S（小） XS（特小） 

整只兔 — ＞1500g 1001g～1500g 600g～1000g ＜600g 

兔后腿 ＞325g 276g～325g 226g～275g 175g～225g ＜175g 

兔前腿 — ＞130g 70～130g ＜70g — 

兔  头 — ＞120g 70～120g ＜70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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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的修订还参照了欧盟议会和理事会指令（EC）No853/2004规章《制定关于动物源性食

品的特殊卫生规则》第II部分家禽和兔类动物的肉品。以及欧盟指令《关于食品微生物标准

2073/2005/EC》的修订条例欧盟共同体委员会条例1441/2007/EC。 

五、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目前与畜禽肉加工和分割相关的法规和标准主要有：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2707  食品安全管家标准 鲜（冻）畜、禽产品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T 4789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GB/T 5009  食品卫生检验方法理化标准 

GB/T 6388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GB/T 7718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126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畜禽屠宰加工卫生规范 

GB 14881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T 19480 肉与肉制品术语 

GB/T 20575 鲜、冻肉生产良好操作规范 

GB/T 2079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肉和肉制品经营卫生规范 

GB 316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NY 467  畜禽屠宰卫生检疫规范 

NY/T 3383  畜禽产品包装与标识 

NY/T 3470  畜禽屠宰操作规程 兔 

《兔屠宰检疫规程》（农医发[2018]9号） 

此标准是在 GB17239-2008《鲜、冻兔肉》基础上结合上述标准进行的修订完善。保证本标准

能够与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充分衔接。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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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发布实施。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实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 

   （一）本标准针对鲜冻兔肉及兔副产品而编制。 

我国是一个肉类生产和消费大国，但兔是小物种，肉类加工屠宰企业的集约化、标准化远低

于国外同行水平。本次标准的修订，拟通过标准化手段推动鲜冻兔肉及兔副产品质量的提升，将

建议各兔屠宰产品加工企业根据自身客观条件实施本标准以保证产品质量。 

（二）政府可将其作为鲜冻兔肉及兔副产品的控制标准，以降低决策失误的风险。 

（三）认可机构可将其作为认可准则促进国际互认，为更多外国同行所接受和认可，从而在

国际互认和国际贸易活动中冲破国外的技术壁垒，树立我国的地位和形象，推动我国食品的出口

贸易。 

（四）在贯彻标准过程中，有关部门可选派专业技术人员深入企业、车间宣贯、指导标准实

施工作。 

（五）建议有关部门开通服务咨询热线，便于企业就有关标准技术等问题进行咨询。 

（六）为了加快贯彻落实速度，建议标准发布后尽快在网上公布，便于企业从网上下载标准

文本学习。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